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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高關懷認輔工作實施計畫
114年10月2日輔導工作暨生命教育與家庭教育委員會通過
1、 依據：
      本校年度輔導工作實施計畫。
2、 目的：
鼓勵教師志願關懷適應困難及行為偏差學生，協助其身心成長與發展。
3、 實施方法：
1、 認輔對象
(1) 經校內教職員工轉介有需要協助或高度關懷之學生。
(2) 自行至輔導室求助，自願接受認輔之學生。
2、 認輔教師遴選
(1) 邀請校內具熱忱之教師或校外具輔導專業素養人士擔任。同時，結合社區資源，與謐時光心理諮商所合作，由該所實習心理師擔任認輔教師。
(2) 尊重學生意願及參考導師推薦之意見遴選合適認輔教師。
(3) 該班授課教師有優先認輔該班學生之責。
(4) 每位認輔教師至多認輔2名學生，特殊狀況由輔導室統籌安排。
(5) 認輔教師為無給職。
3、 執行方式:
(1) 經校內教職員工轉介有需要協助或高度關懷之學生，並填寫「轉介受輔學生提議表」，概要說明學生目前的狀況。
(2) 輔導室彙整認輔推薦學生資料後，由輔導教師約談學生與評估後，由學生填寫其希望接受之認輔教師，再由輔導室商請認輔，並進行認輔配對工作。
(3) 召開高關懷認輔會議。
(4) 認輔教師需適時安排時間與學生晤談，並觀察學生表現，視必要可轉介輔導老師會商處理。
(5) 認輔教師可適時進行家訪或電話訪問、書信聯絡等方式與家長溝通。談話內容以關心、了解學生心理，導引正確心態為主。
(6) 認輔時間以一學年為原則，若學生認輔原因消失，可於上學期末終止認輔關係。
(7) 認輔教師需確實遵守「輔導專業倫理守則」，對認輔學生資料加以保密，並確實填寫本校「高關懷認輔個案行為觀察暨輔導紀錄表」(至少有兩次的輔導紀錄)，於期末結案時印出並在頁末加蓋職章後送回輔導室彙整存檔。
4、 教育訓練：
1、 高關懷認輔會議，每學期由輔導室至少召開一次認輔會議，加強教師輔導知能並作意見交換及經驗傳承。
2、 研習、督導：不定期舉辦研習，聘請學有專長之人士提供學生問題處理方法，加強相關輔導技巧。
3、 由輔導室隨時提供有關輔導知能提升之書面資料，供認輔教師參考。
4、 認輔教師可隨時至輔導室討論學生狀況進度，及尋求支援與協助。
5、 認輔教師得優先參與輔導室所辦理的校內外輔導知能相關研習活動。
5、 獎勵：學年結束頒發感謝狀，以表謝忱。
6、 本計畫經委員會會議決議後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後亦同。

